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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决定权”交还患者本人
深圳生前预嘱立法引多方关注

时隔 6年，广州市民顾先生内

心的伤痕，持续隐痛。他依稀记

得，在父亲病情恶化至完全不能言

语、不能动弹前，曾喃喃地和他说

“太难了！”

“现在回想，这仿佛就是他中

风后这六年的最好浓缩。对长期

病患而言，活着太难了。对家属而

言，做出终止治疗的决定也太难

了。”顾先生的父亲因脑梗中风，瘫

痪在床，在医院躺了六年。卧床后

期的父亲，口里、手上插满管，尿道

还插着尿管，靠输液管维持生命体

征，到最后更是肌肉萎缩，就连骨

头都已脆到变形。父亲当时已经

八十多岁，即使生命体征比较平

稳，但已不可逆转，顾先生和家人

都知道“不过在熬日子罢了”。

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母亲始

终牵挂着他，平日里熬药熬粥给他

送过去，闲暇时去帮他按按摩，在他

床前和他说说话，哪怕他听不见，也

不能做出反应，但至少他的人还在，

家人还能够见到他，还能触摸到

他。后期，看着父亲饱受煎熬，母亲

哭出了眼疾，但无论是谁，都未曾主

动说过放弃。“父亲明明还有一口

气，我怎么忍心亲手结束。”顾先生

说：“我知道这很自私，但我们也不

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失去他。”

自从父亲生病，顾先生的手机

再也不敢关机，夜里也不曾睡过一

个安稳觉。2016 年 1月 1日清晨 5
时，顾先生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父亲再度危急。待他和姐姐赶到

医院，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医生

正在做心肺复苏。要不要再抢

救？六年，顾先生的父亲已经躺了

整整六年，身体机能都已退化，但

在那一刻，全家人还是犹豫了。看

着医生做了两分钟的心肺复苏，他

们才下定决心让医生停下。

新年的第一天，朝阳还未升

起，顾老先生终于结束了在人间的

煎熬，走完这一生。

“要尊重患者的意愿，让他们

可以选择有尊严地离开。”张慧清

是广州友好老年公寓院长，今年是

她在“老人圈”服务的第二十四个

年头，对这个问题她有自己的思

考。

交还“主”权

“至少让他们知道，还有
多一种选择”

“广州的老人思想比较超前，

并不讳言死亡，这是避不开的话

题。”她告诉新快报记者，不少老人

在聊到“百年归老”时表达过对过

度医疗的抗拒，“他们常常会说，没

有抢救价值时希望可以不插管不

切喉(气切手术，编者按），体体面面

地走。”张慧清认为，如何让老人了

解“生前预嘱”，还需社会进一步普

及，“至少让他们知道，还有多一种

选择”。

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

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在“临终决

定权”上做出突破，规定若病人有

“不要做无谓抢救”的预嘱，医院

须尊重其意愿，让患者平静走向

人生终点。

可见，“生前预嘱”的本质，是

将“临终决定权”交还患者本人，通

过一份在签署者神志清醒时拟定

的文件，明确表达自己在生命末期

希望使用何种医疗照护，包括是否

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比如切开气

管、人工呼吸机、心脏电击等积极

的有创抢救，以及如何在临终时尽

量保持尊严。

生前预嘱首入法，先锋性意义

不仅在于入法本身，也在于对传统

认知的突破。“死亡也是生命的一

部分，能否与这个世界好好告别，

对留下来的人影响更大。”公益网

站“选择与尊严”创建人之一，北京

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创办人罗点点

说，生命教育贯穿生死，正确对待

死亡，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生死相安

“如果能重选，我一定看
着她漂漂亮亮走完最后一程”

经历了父亲的离世，顾先生认

识到目前中国大部分家属缺乏如

何面对生命临终的相关知识，“事

情发生后的第一反应总是不知所

措，那一瞬间你不知道该怎么接受

家人离开。”近年来，顾先生多次和
家人探讨相关的问题，母亲也和他
说：“如果有一天，我像你父亲一
样，不要折腾我，让我体面地来、体
面地走。”顾先生也表示，如果在日
常生活中能够不避忌死亡，在意识
清醒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探讨，提
前形成家庭共识。当家人的生命
临终期来临，在家庭共识的指引
下，家属或者能更加客观、理智地
去做出决定。

“都说老人家如果能无病无
痛，顺其自然地离开人世是最大
的福分。但这种几率真的少之又
少，更多的都要面对临终这一段
艰苦的旅程。”顾先生希望相关部
门、组织或机构能够开设生命临
终讨论周，又或者在家庭日开设
相关的讨论，通过案例给大家提

供参考，帮助普通民众走好这一

段旅程。

“如果有重选的机会，我一定

选择在母亲昏迷后给她画个淡妆，

梳好头发，安安静静坐在她身边，

看着她漂漂亮亮走完最后一程。”

丁小姐在母亲离世后有了更多思

考，几天前，她郑重其事地点开“选

择与尊严”网站，为自己填写了一

份生前预嘱。

对病患亲属“见死不救”，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一度被视为自私冷漠，或不亲
不孝的表现。而在见证生死的病房里，
因背负种种压力忧心所谓“道德拷问”的
病患亲属，往往在知晓医疗“有为”和“无
为”均无法改变结果的关口，选择看上去
并不理智的“拯救”行动，徒增亲人身心
痛苦，亦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医疗资
源。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
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
定权”上做出突破，率先全国实现“生前
预嘱”立法，引发公众高度关注。

生前预嘱究竟是何物？生命末期放
弃治疗，是否等同“安乐死”？签署预嘱，
就是铁板钉钉不能“毁约”？伴随法规落
地，新快报记者连续数日走访不同领域
专家及患者家属，集纳多方声音回应读
者关切。

■统筹：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杨喜茵 潘芝珍

难言之痛 “父亲还有一口气，我怎么忍心亲手结束”

顾老先生经历的种种绝非个

例。在广州天河区工作的丁小姐，

为数月前站在 ICU 病房外的举棋

不定，悔恨不已。“母亲退休前是一

位医护人员，她很在意自己的形

象，昏迷前一天，还举着镜子让我

帮她梳理头发。”回忆与母亲的最

后时刻，丁小姐悲从中来，“她突然

昏迷后，我和姐姐明知道插管、上

呼吸机已无济于事，但仍然坚持不

放弃。”

2022年 5月的一个清晨，丁小

姐的母亲在昏迷三个月后离去，看

着医生一根一根拔除插遍老人身

上的管子，她泪如雨下，“如果母亲

知道她是这样与世界告别，一定不

能原谅我。”

在重症室工作了二十余年，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王懿春见过不少疾病终

末期患者，病情已严重到多器官功

能衰竭，即使身上插满各种维持生

命体征的管子，“只不过是延长濒

死期，对于治愈疾病本身已经毫无

意义”。

事实上，受传统观念避讳死亡

的影响，不少家属会选择向疾病终

末期患者隐瞒真实病情，在日常生

活中也会回避这个话题。而当生

命临终期真正来临，患者多数已意

识不清，再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

愿。王懿春表示，病人家属由于个

人情感上的不舍或社会舆论的压

力都不会主动选择终止治疗，在经

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坚持让

医生抢救。“但这已经是无谓的抢

救，在医学上就叫过度治疗。过度

治疗不仅给临终病人增加痛苦，也

是一种医疗资源的浪费。”

生前预嘱立法

■每个人都离不开生老病死，如何让老人了解“生前预

嘱”，掌握临终决定权至关重要。

(图文无关）羊城晚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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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无谓抢救”有了法律支持

临床困窘 “过度治疗不仅增加临终病人痛苦，也是医疗资源浪费”


